
苗栗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 115 年度培訓計畫 

壹、計畫依據  

一、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暨其施行細則。 

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訓練進修實施辦法。 

三、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

點。 

四、苗栗縣政府 115年度施政計畫。 

五、行政院 114年 12月 19日院授人培字第 11430295841號

函規定。(自 115年 1月 1日起，各機關(構)公務人員每

年與業務相關最低學習時數為 20小時，其中 10小時必

須完成人工智慧、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等課程)。  

貳、計畫目標 

一、啟動創新機制、強化核心能力、進行策略聚焦與資源整

合。 

二、落實重大政策推動，提升執行效能。 

三、培訓公務人員專業核心職能，提供優質公共服務。 

四、建構核心能力導向之學習機制，營造豐富多元學習環

境。 

參、實施期間 

115年 1月 1日至 115年 12月 31日。 

肆、實施對象 

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所屬公務人員(含約聘僱人員)。 

伍、訓練類別及內容 

    一、關鍵業務人員知能 

(一) 關鍵職務主管培訓：培育關鍵職務主管人員具前瞻願

景及多元視野領導能力，並激發其抗壓性面對變革能

迅速因應，帶領團隊創造績效。 



(二) 施政重點業務執行人員培訓：精進關鍵業務執行人員

專業素養，增強業務規劃、執行能力，有效提升政策

推動效能。 

二、自我成長課程 

        為型塑優質組織文化，營造友善職場，協助同仁職涯發展 

        與工作家庭平衡等知性課程。 

三、基礎職能培育班 

(一) 新進人員基礎職能養成：協助初任公務人員基本知能，

認識組織文化、公務倫理及機關施政願景，建立正確的

工作態度、基礎職能與人際溝通能力。 

(二) 個人資料保護：透過資訊安全教育訓練提升人員使用

資訊之安全意識，並學習如何在現有環境下自我保護

隱私。 

(三) 差假服務法規：加強專任暨兼辦人事人員差假服務法

規之專業能力，協助公務人員瞭解差假規定與自身權

益。 

四、政策性培力訓練 

面對全球化、民主化及民眾期待，經由培訓強化公務人員

對國家重大政策方針內涵的了解，以促進政策與施政願景

聯結，有效推動政策，達成預期施政目標。 

五、語言能力培育 

(一) 提升公教人員之客語能力，辦理客語檢定班，規劃數

位課程，加速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提升工作服務品

質。 

(二) 加強公教人員之英語能力，提升業務實用英語應用能

力，積極薦送人員參加英語相關課程及涉外業務研習

班，以提升公務競爭力。 

六、雲端數位學習（課程資訊如附件：數位組裝課程及客語

指定課程。） 

(一) 數位學習組裝課程: 依據本府組織發展需求，於公務



人力發展學院「e 等公務園+學習平臺」規劃數位學習

組裝課程，鼓勵員工自主線上學習及參與線上討論，

以充實工作知能。 

(二) 哈客網路學院：選定特定語言學習課程，提升同仁客

語能力。 

陸、培訓方式 

一、團隊學習 

整合本府各單位及所屬一級機關訓練資源、人力，配合法

規變動、政策調整或評估同仁應具備之職能辦理專業實體

課程訓練，並持續推動性別意識培力，各單位及所屬一級

機關依其人員與業務需求，規劃培訓課程，並撰寫「115

年性別意識培力成果表」，提升同仁性別意識在執行職務時

融入性別平等觀念。 

二、多元方式辦理 

培訓課程以專班訓練、隨班訓練、專題演講、座談會、問

題導向學習、專案導向學習、專題實作、個案分析、情境

模擬、角色扮演、體驗學習、小班互動教學、表演展示…

等多元方法辦理實體課程及安排數位課程，以擴大學習效

果。 

三、標竿學習 

舉辦公私部門交流活動，以互動式體驗型態、薦派業務相

關人員參加優良之標竿案例等方式，達到資源共享之目

的。 

四、掌握訓練效益 

實施課程滿意度調查及意見回饋，了解訓練辦理之成效與

缺失。 

柒、管考機制及獎勵規定 

一、機關(單位)管考機制 



(一) 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辦理各項研習、調派訓作業及

所屬人員完成必要課程 20 小時學習時數、法定訓練及

本府性別平等等相關訓練之情形，列入年度施政計畫/

人力資源發展面向/策略績效目標/推動組織學習之衡

量指標評核標準。 

(二) 辦理課程具創新及確能提升職能效益者，予行政獎勵。 

二、個人訓練績效獎懲 

(一) 115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本府 115 年數位組裝課程」

及哈客網路學院指定 5 小時客語課程之公務人員(含約

聘僱人員)，予記功一次。 

(二) 各類人員未達成法定 4 小時環境教育學習時數致機關

受罰，未達成人員應視情節予以懲處。 

捌、計畫經費 

由本府人事處及各主辦單位(機關)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本縣各鄉鎮市公所及代表會，得參照本培訓計畫辦理。 

拾、本計畫得視實際需要隨時補充或修正之。 

 


